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
武政办〔２０２２〕９ 号

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２０２２ 年全市

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建议案

提案办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

《２０２２ 年全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建议案提案办理工作

方案》已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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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全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

建议案提案办理工作方案

２０２２ 年是党的二十大和省第十二次党代会召开之年，是奋力

打造新时代英雄城市、全面开启武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

的第一年，做好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建议案、提案（以下统

称议提案）办理工作意义重要。 市“两会”期间，市人民政府共收

到市人大、市政协议提案共 ９３０ 件，其中：市人大议案 ２ 件、代表建

议 ３８１ 件，市政协建议案 ３ 件、提案 ５４４ 件。 后期还将陆续收到市

“两会”闭会期间议提案。 另外，全国人大和政协以及省人大和政

协还将有一批议提案交由我市办理。 为做好 ２０２２ 年全市议提案

办理工作，特制订本方案。

一、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办理责任

各承办单位要将议提案办理工作摆上重要位置，成立办理工

作领导小组，认真落实“主要负责人重视、分管负责人牵头、综合处

室协调、职能处室承办”的工作机制，逐级明确责任，逐件落实到

位。

市人大议案、政协建议案办理工作已分别明确了分管副市长、

主办单位、责任人及相关会办单位（详见附件 １、附件 ２），市长、各

位副市长还将分别领办 １ 件市人大代表建议，相关副市长将对口

领办市政协重点提案（以上统称市长领办件）。 市长领办件主办

单位要按照相关要求，及时制订办理工作方案。 领办市人大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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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建议案的副市长要组织召开办理工作动员部署会议。 各承办

单位负责人至少要领办 １ 件议提案，主要负责人应当领办由本单

位主办的市长领办件或者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领衔督办

件。 各主办单位受市人民政府委托，代表市人民政府做好统筹协

调工作；各会办单位要主动配合，按照主办单位的安排积极做好相

关工作。

各承办单位请于 ２０２２ 年 ２ 月 １６ 日前将本单位议提案办理工

作的分管负责人、综合处室（办公室或者督查室）负责人及办理工

作人员名单、联系方式反馈至市人民政府督查室（详见附件 ７）。

二、强化目标管理，明确办理时限

全市议提案办理工作目标：走访率达到 １００％、办复率达到

１０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办理结果的满意率和基本满意率达

到 ９５％以上。

市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将在市议提案动态管理系统上交

办（全国人大和政协以及省人大和政协议提案另行交办）。 各承

办单位要按照《市人大议案代表建议和政协建议案提案交办规

定》及时签收，确需调整办理单位的，可在交办后 １５ 个工作日内以

书面形式提出调整理由和具体建议。

全国、省、市“两会”期间议提案的办复时限为：主办单位分别

于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８ 月 ３１ 日、７ 月 ３１ 日前完成办理答复工作

（含纸质版报送和网上答复，下同）；会办单位于 ５ 月 ３１ 日前将会

办意见函告主办单位。 闭会期间议提案的办复时限为：主办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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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收到之日起 ３ 个月内完成办理答复工作；会办单位自收到之日

起 １ 个月内将会办意见函告主办单位。

三、强化问题导向，提高办理质效

各承办单位要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做好议

提案办理工作，对有条件办理的，要抓紧办理；对办理有难度的，要

争取列入相关工作计划，创造条件尽力解决；对确因法律法规或者

政策限制、客观条件不成熟，暂时不能办理的，要及时向人大代表、

提案者沟通汇报，争取理解和支持。 要做好 ２０２１ 年相关答复承诺

事项的续办及落实工作，并填报《２０２１ 年议提案办理答复承诺事

项落实情况表》 （详见附件 ８）。 ２０２２ 年答复承诺事项要及时登记

造册、适时推进落实。

议提案答复要开诚布公、对标回答、意见明确，由主办（承办、

分办）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发，按照规定格式行文（详见附件 ３、附件

５），答复人大代表或者提案者，同时分别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代工

委、市人民政府督查室、市政协提案委。

各承办单位要健全完善议提案接收、登记、沟通、办理、答复、

反馈以及台帐管理等工作流程，不断提高办理规范化水平。 市人

民政府督查室将会同市人大常委会代工委、市政协提案委采取多

种形式，组织开展全市议提案办理工作业务培训。 各承办单位也

要结合自身特点，组织以会代训、以办代训等不同形式的培训工

作，提高议提案办理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与素质。

四、强化沟通协商，公开办理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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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承办单位要密切联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健全办理前协

商、办理中沟通、办理后回访机制，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程参

与、全程监督议提案办理工作。 议提案办理答复前，请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填写《办理情况见面征询意见表》 （详见附件 ４、附件 ６），

虚心征求意见，认真改进工作。

各承办单位要按照国务院、省人民政府相关工作要求，积极推

进人大代表建议、政协提案主要内容及办理答复公开工作，接受社

会监督。 对于涉及公共利益、公众权益、社会关切及需要社会广泛

知晓的议提案办理答复文件，原则上应当全文公开，不宜公开的需

注明理由。 《各承办单位议提案办理结果公开情况表》 （详见附件

９）随年度工作办理总结反馈至市人民政府督查室。

五、强化督促检查，总结办理工作

２０２２ 年 ６ 月，市人民政府各分管副秘书长组织检查对口联系

部门和单位议提案办理工作，协调解决重点难点问题。 ９—１０ 月，

市人民政府市长、副市长组织检查市长领办件办理进展情况，进一

步推动办理工作。 １１—１２ 月，市人民政府督查室会同市人大常委

会代工委、市政协提案委对全市议提案办理情况进行“回头看”检

查，并对各承办单位议提案办理工作情况进行排序，作为年度考评

的重要依据。 对办理态度不认真、答复函简单敷衍的予以退回，责

令承办单位重新作出答复。

各承办单位要针对重要节点和关键环节，加强调度和督办，并

于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底之前对议提案办理工作进行认真总结。 总结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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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包括基本情况、主要做法、典型案例、存在的问题及下步工作安

排等，经单位主要负责人审签后分别报送市人大常委会代工委、市

人民政府督查室、市政协提案委。 市长领办件要形成专项工作总

结，分别呈领办市长、副市长审阅后按要求报送。 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会议成员领衔督办件办理工作总结，由主办单位负责人审阅后

按要求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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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１

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议案

办理工作责任分解表

序号 议案名称
分管

副市长
主办单位 责任人 会办单位

１

关于大力
发展数字
经 济， 助
力武汉高
质量发展
案

党 蓁 市经信局 姜铁兵

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
办，市发改委、市教育局、市科技局、
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财政局、市
人社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建局、
市城管执法委、市交通运输局、市水
务局、市农业农村局、市商务局、市
文旅局、市卫健委、市应急局、市市
场监管局、市体育局、市统计局、市
医保局、市地方金融局、市政务服务
大数据局，武汉供电公司，各区人民
政府（含开发区、风景区管委会）

２

关于加快
百里长江
生态廊道
建 设， 助
推长江大
保护案

杨泽发 市水务局 张军花

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市经信局、市
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
城建局、市交通运输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文旅局、市房管局，市园林林
业局，武汉生态环境投资发展集团，
武汉旅游体育集团，长江新城管委
会，武汉新港管委会，各区人民政府
（含开发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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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２

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建议案

办理工作责任分解表

序号
建议案
名称

分管
副市长

主办单位 责任人 会办单位

１

关于加快
同城化进
程， 打 造
武汉城市
圈升级版
的建议案

陈劲超 市发改委 孟武康

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市委网信
办、市委外办，市教育局、市科技局、
市经信局、市财政局、市人社局、市
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环境局、市
交通运输局、市水务局、市农业农村
局、市文旅局、市卫健委、市统计局、
市地方金融局、市政务服务大数据
局，市税务局，武汉公积金中心，湖
北机场集团，东湖高新区、武汉经开
区、临空港开发区管委会（东西湖区
人民政府），长江新城管委会，武汉
新港管委会，青山区、黄陂区、新洲
区、蔡甸区、江夏区人民政府

２

关于加快
推进长江
新区高质
量发展的
建议案

陈劲超
长江新城
管委会

沈 涛

市委组织部、市委网信办、市委外
办、市委编办，市发改委、市教育局、
市科技局、市经信局、市公安局、市
司法局、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规划
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城建局、市水
务局、市商务局、市文旅局、市卫健
委、市地方金融局、市政务服务大数
据局，江岸区、新洲区、黄陂区人民
政府

３

关于治理
武汉城区
交通拥堵
问题的建
议案

杨 彪 市公安局 刘南华

市委宣传部，市发改委、市教育局、
市财政局、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城
建局、市城管执法委、市交通运输
局、市水务局、市卫健委、市房管局、
市市场监管局、市园林林业局、市政
务服务大数据局、市机关事务局，武
汉地铁集团，市公交集团，各区人民
政府（含开发区、风景区管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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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３

答复市人大代表建议的格式

（一）主（分）办单位给人大代表答复的格式

承 办 单 位 名 称 （ 套 红 ）

Ａ（Ｂ、Ｃ）

对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号建议的答复

代表：
您（或你们）提出的关于 的建议收悉，现

答复如下：
（答复内容要求：在正式答复前，首先明确对建议表示肯定或否定；然后介绍办理

工作过程，针对具体建议一一对标答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 联系电话：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代工委、市人民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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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办单位给主办单位会办意见函的格式

承 办 单 位 名 称 （ 套 红 ）

Ａ（Ｂ、Ｃ）

对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号建议会办工作的意见

（主办单位名称）：

现将市十五届人大一次会议第 号建议提出

的关于 建议的办理情况函告如下，请综合后

一并答复代表。

（意见正文）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 联系电话：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抄送：市人大常委会代工委、市人民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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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４

武汉市人大代表建议办理情况见面征询意见表

代表姓名 建议编号

建议标题

承办单位

见面地点

办理效果 解决问题（ ）等待时机（ ）解释说明（ ）

结果评价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

答复公开 同意公开（ ）不同意公开（ ）

对办理工作的意见：

代表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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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５

答复市政协提案的格式

（一）主（分）办单位给提案者答复的格式

承 办 单 位 名 称 （ 套 红 ）

Ａ（Ｂ、Ｃ）

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第 号提案的答复

委员（或单位）：
您（或你们）提出的关于 的提案收悉，现答复

如下：
（答复内容要求：在正式答复前，首先明确对提案表示肯定或否定；然后介绍办理

工作过程，针对具体建议一一对标答复）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 联系电话：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人民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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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办单位给主办单位会办意见函的格式

承 办 单 位 名 称 （ 套 红 ）

Ａ（Ｂ、Ｃ）

对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第 号提案会办工作的意见

（主办单位名称）：
现将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第 号提案提

出的有关 方面的建议办理情

况函告如下，请综合后一并答复提案者。
（意见正文）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主管领导： 联系电话：
经 办 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抄送：市政协提案委、市人民政府督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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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６

武汉市政协提案办理情况见面征询意见表

提 案 者 提案编号

提案标题

承办单位

见面地点

办理效果 解决问题（ ）等待时机（ ）解释说明（ ）

结果评价 满意（ ）基本满意（ ）不满意（ ）

答复公开 同意公开（ ）不同意公开（ ）

对办理工作的意见：

提案者签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４１—



附件 ７

议提案办理工作单位通讯录（样表）

单位及
传真电话

责任人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

分管负责人

综合处室
（办公室或督查室）

负责人

办理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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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８

２０
２１

年
议

提
案

办
理

答
复

承
诺

事
项

落
实

情
况

表

填
报

单
位

：
（盖

章
）

年
月

日

序
号

建
议

、 提
案

编
号

承
诺

事
项

（目
标

、 解
决

措
施

、 列
入

规
划

或
计

划
等

）

承
诺

落
实

时
限

（交
办

之
日

起
一

年
／ 两

年
／

三
年

内
解

决
）

责
任

单
位

及
责

任
人

落
实

情
况

１ ２ ３ …
…

备
注

根
据

全
国

、 省
、 市

有
关

要
求

， 各
承

办
单

位
要

完
善

代
表

建
议

、 政
协

提
案

答
复

承
诺

解
决

机
制

， 建
立

答
复

承
诺

事
项

台
账

， 做
好

相
关

答
复

承
诺

的
续

办
、 落

实
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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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９

各
承

办
单

位
议

提
案

办
理

结
果

公
开

情
况

表

填
报

单
位

：
（盖

章
）

年
月

日

序
号

建
议

号
或

提
案

号
建

议
或

提
案

标
题

公
开

时
间

办
理

结
果

公
开

网
址

（链
接

）

１
示

例
：

省
人

大
代

表
建

议
第

…
…

号

示
例

：
ｈｔｔ

ｐ：
／／

ｆｇ ｗ
． ｗ

ｕ ｈ
ａ ｎ

． ｇ
ｏ ｖ

． ｃ
ｎ ／

ｚｗ
ｇ ｋ

／ｘ
ｘｇ
ｋｚ
ｌ／
ｊｙ ｔ

ａ ｂ
ｌ／

ｓ ｊｙ
ｔ ａ＿

１ ／
２０

２０
０９

／ｔ ２
０ ２

００
９ ２

７＿
１４

５ ６
８８

３．
ｈｔｍ

ｌ ２３

２ ３ …
…

办
理

结
果

公
开

情
况

： 省
人

大
代

表
建

议
件

、 政
协

提
案

件
， 其

中
主

办
（承

办
、 分

办
）

件
；

市
人

大
代

表
建

议
件

、 政
协

提
案

件
， 其

中
主

办
（承

办
、 分

办
）

件
。

—７１—



抄送： 市纪委监委机关，市委办公厅，武汉警备区，各人民团体，各民
主党派。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市政协办公厅，市法院、检察院。
各新闻单位，各部属驻汉企业、事业单位。

武汉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２４ 日印发


